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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 函
地址：100212臺北市南海路37號
承辦人：詹智皓
電話：049－2347111
電子信箱：197909@mail.ardsw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0日
發文字號：農授農保字第11326604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13年度休閒農業區劃定審查作業規劃時程表.pdf、休閒農業區劃定

申請自評表.odt)

主旨：有關113年度休閒農業區劃定申請及審查時程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利113年度休閒農業區劃定申請及後續審查作業進行，各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請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(以下簡稱

本辦法)第3條規定，評估具輔導休閒農業產業聚落化發展

等條件者，經與地方充分溝通、凝聚產業發展共識、確認

成立推動管理組織及審議後，依本辦法第4條、第5條及

「休閒農業區劃定審查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修正

規定，擬具休閒農業區規劃書(格式如本要點附件一)及自

評表(如附件)，依「113年度休閒農業區劃定審查作業規劃

時程表」(如附件)所列期程報送本部審查。

二、113年度休閒農業區劃定受理申請及後續審查部分行政與協

調通知作業，將由台灣休閒農業學會協助辦理，亦請惠予

配合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
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30112467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5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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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
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台灣休閒農業學會、本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

48


